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对单位的处罚 对责任人的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

1.按委托人示意违规出具不实或者不当内容的有关报告数量3份以下，均不涉及重

大错报的；

2.在委托人故意不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和文件的情况下，违规出具有关报告数量3份

以下，均不涉及重大错报的；

3.因委托人有其他不合理要求，未对财务会计的重要事项作出正确表述，违规出

具有关报告数量3份以下，均不涉及重大错报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1.按委托人示意违规出具不实或者不当内容的有关报告数量3份以上、5份以下，

均不涉及重大错报的；

2.按委托人示意违规出具不实或者不当内容的有关报告数量3份以下，其中1份报

告涉及重大错报的。

3.在委托人故意不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和文件的情况下，违规出具有关报告数量3份

以上、5份以下，均不涉及重大错报的；

4.在委托人故意不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和文件的情况下，违规出具有关报告3份以

下，其中1份报告涉及重大错报的。

5.因委托人有其他不合理要求，未对财务会计的重要事项作出正确表述，违规出

具有关报告数量3份以上、5份以下，均不涉及重大错报的；

6.因委托人有其他不合理要求，未对财务会计的重要事项作出正确表述，违规出

具有关报告数量3份以下，其中1份报告涉及重大错报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1.按委托人示意违规出具不实或者不当内容的有关报告数量5份以上，均不涉及重

大错报的；

2.按委托人示意违规出具不实或者不当内容的有关报告数量3份以上，其中1份报

告涉及重大错报的；

3.按委托人示意违规出具不实或者不当内容的有关报告，有2份以上报告涉及重大

错报的；

4.在委托人故意不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和文件的情况下，违规出具有关报告数量5份

以上，均不涉及重大错报的；

5.在委托人故意不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和文件的情况下，违规出具有关报告数量3份

以上，其中1份报告涉及重大错报的；

6.在委托人故意不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和文件的情况下，违规出具有关报告，有2份

以上的报告涉及重大错报的；

7.因委托人有其他不合理要求，未对财务会计的重要事项作出正确表述，违规出

具有关报告数量以上5份，均不涉及重大错报的；

8.因委托人有其他不合理要求，未对财务会计的重要事项作出正确表述，违规出

具有关报告数量3份以上，其中1份报告涉及重大错报的；

9.因委托人有其他不合理要求，未对财务会计的重要事项作出正确表述，违规出

具有关报告，有2份报告以上涉及重大错报的；

10.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含五倍）

的罚款，暂停其经营业务或者予以撤销。
警告，暂停执行业务或者吊销注册会

计师证书。

法定依据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附件1

甘肃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类）（征求意见稿）

序
号

违法
行为

违法行为
子项

1

对会计师事

务所、注册

会计师应当

拒绝出具有

关报告而出

具有关报告

的处罚

1.委托人示意其作

不实或者不当证明

的；

2.委托人故意不提

供有关会计资料和

文件的；

3.因委托人有其他

不合理要求，致使

注册会计师出具的

报告不能对财务会

计的重要事项做出

正确表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

计师法》第二十条“注册

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遇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拒绝出具有关报告。

（一）委托人示意其作不

实或者不当证明的；

（二）委托人故意不提供

有关会计资料和文件的；

（三）因委托人有其他不

合理要求，致使注册会计

师出具的报告不能对财务

会计的重要事项作出正确

表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第三十九条“会计师事务所违

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

定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

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

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

暂停其经营业务或者予以撤销。

注册会计师违反本法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省级以上

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情

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

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或

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会计师

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违反本法第

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故

意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验资报

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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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对单位的处罚 对责任人的处罚

法定依据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附件1

甘肃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类）（征求意见稿）

序
号

违法
行为

违法行为
子项

单次检查多份报告时，存在违法行为的报告数量不超过20%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警告。

单次检查多份报告时，存在违法行为的报告数量超过20%、不超过80%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1.单次检查多份报告时，存在违法行为的报告数量超过80%的；

2.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的；

3.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含五倍）

罚款，暂停经营业务或者予以撤销。

警告，暂停执行业务或者吊销注册会

计师证书。

有下列情形之一：

1.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2

份以上、5份以下，均未出现重大错报的；

2.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

告，有1份报告出现重大错报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1.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5

份以上、10份以下，均未出现重大错报的；

2.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

告，有2份以上、5份以下报告出现重大错报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1.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

10份以上，均未出现重大错报的；

2.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

告，有5份以上报告出现重大错报的；

3.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

告，导致相关利益方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害的；

4.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

告，造成偷逃税收，骗取财政资金等，且获得实际利益的；

5.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的；

6.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含五倍）罚

款，暂停执行业务1个月至1年或者吊销执业许可。

警告，暂停执行业务1个月至1年或者

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

2

对会计师事

务所、注册

会计师未按

照执业准则

、规则确定

的工作程序

出具报告的

处罚

1.明知委托人对重

要事项的财务会计

处理与国家有关规

定相抵触，而不予

指明；

2.明知委托人的财

务会计处理会直接

损害报告使用人或

者其他利害关系人

的利益，而予以隐

瞒或者作不实的报

告；

3.明知委托人的财

务会计处理会导致

报告使用人或者其

他利害关系人产生

重大误解，而不予

指明；

4.明知委托人的会

计报表的重要事项

有其他不实的内

容，而不予指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第二十一条“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

业务，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确

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注册会计

师执行审计业务出具报告时，不得

有下列行为：（一）明知委托人对

重要事项的财务会计处理与国家有

关规定相抵触，而不予指明；

（二）明知委托人的财务会计处理

会直接损害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

害关系人的利益，而予以隐瞒或者

作不实的报告；（三）明知委托人

的财务会计处理会导致报告使用人

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产生重大误

解，而不予指明；（四）明知委托

人的会计报表的重要事项有其他不

实的内容，而不予指明。对委托人

有前款所列行为，注册会计师按照

执业准则、规则应当知道的，适用

前款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第三十九条“会计师事务所违

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

定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

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

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

暂停其经营业务或者予以撤销。

注册会计师违反本法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省级以上

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情

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

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或

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会计师

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违反本法第

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故

意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验资报

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3

对会计师事

务所、注册

会计师未按

照执业准则

、规则确定

的工作程序

出具报告的

处罚

在未履行必要的审

计程序，未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的情况下出具审计

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条“

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

师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

则的要求，在实施必要的

审计程序后，以经过核实

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形成

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

告，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未履行必要的审

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

审计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七条“会计师事务所违反

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

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

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暂停其执业1个月

到1年或者吊销执业许可”、第

七十条：“注册会计师违反本办

法第六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

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

告；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

上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1个

月至1年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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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对单位的处罚 对责任人的处罚

法定依据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附件1

甘肃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类）（征求意见稿）

序
号

违法
行为

违法行为
子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

1.单次检查多份报告时，对同一委托单位的同一事项，依据相同的审计证据出具

不同结论的审计报告1份以上、3份以下的；

2.单次检查多份报告时，违法所得不超过5万元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1.单次检查多份报告时，对同一委托单位的同一事项，依据相同的审计证据出具

不同结论的审计报告3份以上、5份以下的；

2.单次检查多份报告时，违法所得大于5万元、不超过50万元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1.单次检查多份报告时，对同一委托单位的同一事项，依据相同的审计证据出具

不同结论的审计报告超过5份的；

2.单次检查多份报告时，违法所得超过50万元的；

3.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的；

4.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含五倍）罚

款，暂停执业1个月到1年或者吊销执业许可。

警告，暂停执行业务1个月至1年或者

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

隐瞒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3份以下，均不涉

及重大错报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隐瞒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3份以上、5份以

下，均不涉及重大错报的；

2.隐瞒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1份以上报告涉及重大错报

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1.隐瞒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5份以上，均不

涉及重大错报的；

2.隐瞒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2份以上报告涉及重大错报

的；

3.隐瞒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导致相关利益方的利益受到

重大损害的；

4.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含五倍）罚

款，暂停执业1个月到1年或者吊销执业许可。

警告，暂停执行业务1个月至1年或者

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

4

对会计师事

务所、注册

会计师未按

照执业准则

、规则确定

的工作程序

出具报告的

处罚

对同一委托单位的

同一事项，依据相

同的审计证据出具

不同结论的审计报

告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条“

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

师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

则的要求，在实施必要的

审计程序后，以经过核实

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形成

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

告，不得有下列行为：

（二）对同一委托单位的

同一事项，依据相同的审

计证据出具不同结论的审

计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七条“会计师事务所违反

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

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

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暂停其执业1个月

到1年或者吊销执业许可”、第

七十条“注册会计师违反本办法

第六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

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

告；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

上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1个

月至1年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

书”。

5

对会计师事

务所、注册

会计师未按

照执业准则

、规则确定

的工作程序

出具报告的

处罚

隐瞒审计中发现的

问题，发表不恰当

的审计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条：

“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

计师必须按照执业准则、

规则的要求，在实施必要

的审计程序后，以经过核

实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形

成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

告，不得有下列行为：

（三）隐瞒审计中发现的

问题，发表不恰当的审计

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七条“会计师事务所违反

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

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

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暂停其执业1个月

到1年或者吊销执业许可”、第

七十条“注册会计师违反本办法

第六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

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

告；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

上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1个

月至1年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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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对单位的处罚 对责任人的处罚

法定依据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附件1

甘肃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类）（征求意见稿）

序
号

违法
行为

违法行为
子项

为被审计单位编造或者伪造事由，出具虚假或者不实的审计报告1份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警告。

为被审计单位编造或者伪造事由，出具虚假或者不实的审计报告数量2份以上、5

份以下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1.为被审计单位编造或者伪造事由，出具虚假或者不实的审计报告数量5份以上

的；

2.为被审计单位编造或者伪造事由，出具虚假或者不实的审计报告，导致相关利

益方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害的；

3.为被审计单位编造或者伪造事由，出具虚假或者不实的审计报告，用于偷逃税

收、骗取财政资金等，且获得实际利益的；

4.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含五倍）罚

款，暂停执业1个月至1年或者吊销执业许可。

警告，暂停执行业务1一个月至1年或

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

7

对会计师事

务所、注册

会计师未按

照执业准则

、规则确定

的工作程序

出具报告的

处罚

未保持形式上和实

质上的独立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条“

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

师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

则的要求，在实施必要的

审计程序后，以经过核实

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形成

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

告，不得有下列行为：

（六）未保持形式上和实

质上的独立。”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会计师事务

所违反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五项至

第七项规定，情节轻微，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按照本办法第六

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处理；

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

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第七十条第二款“注册会计师

违反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五项至第

七项规定的，情节轻微，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按照本办法第六

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处理；

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

门给予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1.单次检查多份报告时，未保持形式上和实质上的独立性出具审计报告大于5份

的；                                                               2.

被发现后，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3.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警告。

6

对会计师事

务所、注册

会计师未按

照执业准则

、规则确定

的工作程序

出具报告的

处罚

为被审计单位编造

或者伪造事由，出

具虚假或者不实的

审计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条“

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

师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

则的要求，在实施必要的

审计程序后，以经过核实

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形成

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

告，不得有下列行为：

（四）为被审计单位编造

或者伪造事由，出具虚假

或者不实的审计报告 。”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七条“会计师事务所违反

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

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

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暂停其执业1个月

至1年或者吊销执业许可”、第

七十条“注册会计师违反本办法

第六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

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

告；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

上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1个

月至1年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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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对单位的处罚 对责任人的处罚

法定依据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附件1

甘肃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类）（征求意见稿）

序
号

违法
行为

违法行为
子项

8

对会计师事

务所、注册

会计师未按

照执业准则

、规则确定

的工作程序

出具报告的

处罚

违反执业准则、规

则的其他行为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条“

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

师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

则的要求，在实施必要的

审计程序后，以经过核实

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形成

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

告，不得有下列行为：

（七）违反执业准则、规

则的其他行为。”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会计师事务

所违反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五项至

第七项规定，情节轻微，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按照本办法第六

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处理；

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

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第七十条第二款“注册会计师

违反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五项至第

七项规定的，情节轻微，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按照本办法第六

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处理；

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

门给予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1.单次检查多份报告时，存在违法行为的报告10份以上的；

2.被发现后，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3.其他应当从重行政处罚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1.不提供有关资料；

2.延误提供有关资料。

警告。 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1.阻挠检查或核查的；

2.伪造、变造、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

3.拒绝、阻挠、逃避财政执法，拒绝陈述有关情况或者作虚假陈述的；

4.对投诉人、举报人、证人或者执法人员打击报复的；

5.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的；

6.被发现后，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7.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警告，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9

对会计师事

务所不配合

监督检查的

处罚

拒绝、延误、阻挠

、逃避检查，谎报

、隐匿、销毁相关

证据材料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五十四条

“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

计师应当接受省级以上财

政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

查，如实提供中文工作底

稿及相关资料，不得拒绝

、延误、阻挠、逃避检

查，不得谎报、隐匿、销

毁相关证据材料。”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九条“会计师事务所违反

本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

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对

会计师事务所给予警告，可以并

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会计师

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主任会计

师）等相关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万元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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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对单位的处罚 对责任人的处罚

法定依据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附件1

甘肃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类）（征求意见稿）

序
号

违法
行为

违法行为
子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

1.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5份以下的；

2.未经批准，擅自从事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5份以下的；

3.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

报告5份以下的；

4.未经批准，擅自从事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注册会计师承办的其他审计业务，

出具有关报告5份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

有下列情形之一：

1.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5份以上15份以下的；

2.未经批准，擅自从事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5份以上15份以下的；

3.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

报告5份以上15份以下的；

4.未经批准，擅自从事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注册会计师承办的其他审计业务，

出具有关报告5份以上15份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

1.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15份以上的；

2.未经批准，擅自从事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15份以上的；

3.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

报告15份以上的；

4.未经批准，擅自从事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注册会计师承办的其他审计业务，

出具有关报告15份以上的；

5.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

下（含五倍）罚款。

不及时报送相关材料；
责令限期整改

报送相关材料超过限期整改的时间少于30天的； 警告 警告

报送相关材料超过限期整改的时间30天以上90天以下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
警告，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

1.报送相关材料超过限期整改的时间90天以上的；

2.向财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的；

3.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最高不

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警告，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八条“会计师事务所违反

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六十二条

第二项至第十项规定的，由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未

按规定期限整改的，对会计师事

务所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

下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

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以1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会计师事务所

首席合伙人（主任会计师）等相

关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可以

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并

处1万元以下罚款；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二条

“会计师事务所不得有下

列行为： ……（三）向省

级以上财政部门提供虚假

材料或者不及时报送相关

材料；”

10

未经批准承

办注册会计

师业务的处

罚

未经批准承办注册

会计师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

计师法》第十四条“注册

会计师承办下列审计业

务：（一）审查企业会计

报表，出具审计报告；

（二）验证企业资本，出

具验资报告；（三）办理

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

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

关的报告；（四）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

业务。  注册会计师依法

执行审计业务出具的报

告，具有证明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第四十条“对未经批准承办本

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注册会计师业

务的单位，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

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11

会计师事务

所违反《会

计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和

监督管理办

法》第六十

二条第

（三）项的

处罚

向省级以上财政部

门提供虚假材料或

者不及时报送相关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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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对单位的处罚 对责任人的处罚

法定依据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附件1

甘肃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类）（征求意见稿）

序
号

违法
行为

违法行为
子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

1.明知本所的注册会计师在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而不予制止，涉及1人的；

2.雇用正在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注册会计师，涉及1人的；

3.允许本所人员以他人名义执行业务，涉及1人的。

责令限期整改

未按规定期限整改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1.明知本所的注册会计师在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而不予制止，涉及2人的；

2.雇用正在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注册会计师，涉及2人的；

3.允许本所人员以他人名义执行业务，涉及2人的。

警告 警告

未按规定期限整改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1.明知本所的注册会计师在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而不予制止，涉及3人的；

2.雇用正在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注册会计师，涉及3人的；

3.允许本所人员以他人名义执行业务，涉及3人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
警告，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

未按规定期限整改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1.明知本所的注册会计师在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而不予制止，4人以上的；

2.雇用正在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注册会计师,4人以上的；

3.允许本所人员以他人名义执行业务,4人以上的；

4.同时有上一栏次两种以上违法情形的，分别涉及2人以上；

5.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最高不

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警告，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八“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

办法第二十四条、第六十二条第

二项至第十项规定的，由省级以

上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未按

规定期限整改的，对会计师事务

所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可

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

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有

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以1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会计师事务所首

席合伙人（主任会计师）等相关

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可以给

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

1万元以下罚款；涉嫌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二条

“会计师事务所不得有下

列行为：……（四）雇用

正在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执

业的注册会计师，或者允

许本所人员以他人名义执

行业务，或者明知本所的

注册会计师在其他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而不予制止；

”

12

雇用正在其他会计

师事务所执业的注

册会计师，或者允

许本所人员以他人

名义执行业务，或

者明知本所的注册

会计师在其他会计

师事务所执业而不

予制止

会计师事务

所违反《会

计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和

监督管理办

法》第六十

二条第

（四）项的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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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对单位的处罚 对责任人的处罚

法定依据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附件1

甘肃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类）（征求意见稿）

序
号

违法
行为

违法行为
子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

1.明知本所注册会计师在其他单位从事获取工资性收入的工作而不予制止，涉及1

人的；

2.允许注册会计师在本所挂名而不在本所执行业务，涉及1人的；

责令限期整改

未按规定期限整改，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1.明知本所注册会计师在其他单位从事获取工资性收入的工作而不予制止，涉及2

人的；

2.允许注册会计师在本所挂名而不在本所执行业务，涉及2人的；

警告 警告

未按规定期限整改，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1.明知本所注册会计师在其他单位从事获取工资性收入的工作而不予制止，涉及3

人的；

2.允许注册会计师在本所挂名而不在本所执行业务，涉及3人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
警告，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

未按规定期限整改，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1.明知本所注册会计师在其他单位从事获取工资性收入的工作而不予制止，涉及4

人以上的；

2.允许注册会计师在本所挂名而不在本所执行业务，涉及4人以上的；

3.同时违反上一栏次两种违法情形，分别涉及2人以上的；

4.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最高不

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警告，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

借用、冒用其他单位名义承办业务，违规出具相关业务报告1份的。 责令限期整改。

未按规定期限整改，且借用、冒用其他单位名义承办业务，违规出具相关业务报

告2份以上5份以下的； 警告 警告

未按规定期限整改，且借用、冒用其他单位名义承办业务，违规出具相关业务报

告5份以上10份以下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
警告，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

未按规定期限整改，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1.借用、冒用其他单位名义承办业务，违规出具相关业务报告10份以上的；

2.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最高不

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警告，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八条“会计师事务所违反

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六十二条

第二项至第十项规定的，由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未

按规定期限整改的，对会计师事

务所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

下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

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以1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会计师事务所

首席合伙人（主任会计师）等相

关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可以

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并

处1万元以下罚款；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二条

“会计师事务所不得有下

列行为：……（五）允许

注册会计师在本所挂名而

不在本所执行业务，或者

明知本所注册会计师在其

他单位从事获取工资性收

入的工作而不予制止；”

允许注册会计师在

本所挂名而不在本

所执行业务，或者

明知本所注册会计

师在其他单位从事

获取工资性收入的

工作而不予制止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八条“会计师事务所违反

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六十二条

第二项至第十项规定的，由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未

按规定期限整改的，对会计师事

务所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

下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

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以1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会计师事务所

首席合伙人（主任会计师）等相

关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可以

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并

处1万元以下罚款；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二条

“会计师事务所不得有下

列行为： ……

（六）借用、冒用其他单

位名义承办业务；”

借用、冒用其他单

位名义承办业务

会计师事务

所违反《会

计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和

监督管理办

法》第六十

二条第

（六）项的

处罚

14

会计师事务

所违反《会

计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和

监督管理办

法》第六十

二条第

（五）项的

处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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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对单位的处罚 对责任人的处罚

法定依据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附件1

甘肃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类）（征求意见稿）

序
号

违法
行为

违法行为
子项

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所名义承办业务，违规出具相关业务报告1份的； 责令限期整改

未按规定期限整改，且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所名义承办业务，违规出具相

关业务报告2份以上5份以下的； 警告 警告

未按规定期限整改，且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所名义承办业务，违规出具相

关业务报告5份以上10份以下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
警告，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

未按规定期限整改，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1.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所名义承办业务，违规出具相关业务报告10份以上

的；

2.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最高不

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警告，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八条“会计师事务所违反

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六十二条

第二项至第十项规定的，由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未

按规定期限整改的，对会计师事

务所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

下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

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以1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会计师事务所

首席合伙人（主任会计师）等相

关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可以

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并

处1万元以下罚款；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二条

“会计师事务所不得有下

列行为：……

（七）允许其他单位或者

个人以本所名义承办业

务；”

允许其他单位或者

个人以本所名义承

办业务

会计师事务

所违反《会

计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和

监督管理办

法》第六十

二条第

（七）项的

处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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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对单位的处罚 对责任人的处罚

法定依据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附件1

甘肃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类）（征求意见稿）

序
号

违法
行为

违法行为
子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

1.采取强迫、欺诈、贿赂等不正当方式招揽业务，违规出具相关业务报告1份的；

2.通过网络平台或者其他媒介售卖注册会计师业务报告1份的；

责令限期整改

未按规定期限整改，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1.采取强迫、欺诈、贿赂等不正当方式招揽业务，违规出具相关业务报告2份的；

2.通过网络平台或者其他媒介售卖注册会计师业务报告2份的；

警告。 警告

未按规定期限整改，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1.采取强迫、欺诈、贿赂等不正当方式招揽业务，违规出具相关业务报告3份以上

5份以下的；

2.通过网络平台或者其他媒介售卖注册会计师业务报告3份以上、5份以下的；

3.同时发生上一栏两种违法情形的，累计违规业务报告3份以上、5份以下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千元（含5千元）以下罚款。
警告，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

按规定期限整改，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1.采取强迫、欺诈、贿赂等不正当方式招揽业务，违规出具相关业务报告5份以上

的；

2.通过网络平台或者其他媒介售卖注册会计师业务报告5份以上的；

3.同时发生上一栏的两种违法情形的，累计违规业务报告5份以上的；

4.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最高不

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警告，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八条“会计师事务所违反

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六十二条

第二项至第十项规定的，由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未

按规定期限整改的，对会计师事

务所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

下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

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以1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会计师事务所

首席合伙人（主任会计师）等相

关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可以

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并

处1万元以下罚款；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二条

“会计师事务所不得有下

列行为： ……

（八）采取强迫、欺诈、

贿赂等不正当方式招揽业

务，或者通过网络平台或

者其他媒介售卖注册会计

师业务报告；”

采取强迫、欺诈、

贿赂等不正当方式

招揽业务，或者通

过网络平台或者其

他媒介售卖注册会

计师业务报告

会计师事务

所违反《会

计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和

监督管理办

法》第六十

二条第

（八）项的

处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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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对单位的处罚 对责任人的处罚

法定依据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附件1

甘肃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类）（征求意见稿）

序
号

违法
行为

违法行为
子项

承办与自身规模、执业能力、风险承担能力不匹配的业务，涉及相关业务报告3份

以下。
责令限期整改。

未按规定期限整改，且承办与自身规模、执业能力、风险承担能力不匹配的业

务，涉及相关业务报告3份以上5份以下。
警告 警告

未按规定期限整改，且承办与自身规模、执业能力、风险承担能力不匹配的业

务，涉及相关业务报告5份以上10份以下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下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千元（含5千元）以下罚款。
警告，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

未按规定期限整改，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1.承办与自身规模、执业能力、风险承担能力不匹配的业务，涉及相关业务报告

10份以上；

2.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至3倍罚款（最高不超过3

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警告，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

违法行为涉及金额5万元以下的。 警告

违法行为涉及金额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1

倍以下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违法行为涉及金额10万元以上的；

2.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2

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000元

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注册会计师

违反《会计

师事务所执

业许可和监

督管理办法

》第六十一

条第（一）

项的处罚

18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六十八条“会计师事务所违反

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六十二条

第二项至第十项规定的，由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未

按规定期限整改的，对会计师事

务所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

下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

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以1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会计师事务所

首席合伙人（主任会计师）等相

关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可以

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并

处1万元以下罚款；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二条

“会计师事务所不得有下

列行为：……

（九）承办与自身规模、

执业能力、风险承担能力

不匹配的业务；”

承办与自身规模、

执业能力、风险承

担能力不匹配的业

务

会计师事务

所违反《会

计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和

监督管理办

法》第六十

二条第

（九）项的

处罚

17

在执行审计业务期

间，在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不得购买

被审计单位的股票

、债券或者不得购

买被审计单位或者

个人的其他财产的

期限内，买卖被审

计单位的股票、债

券或者购买被审计

单位或者个人所拥

有的其他财产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不得有下列

行为：（一）在执行审计

业务期间，在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不得购买被审计

单位的股票、债券或者不

得购买被审计单位或者个

人的其他财产的期限内，

买卖被审计单位的股票、

债券或者购买被审计单位

或者个人所拥有的其他财

产；”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七十一条“注册会计师违反本

办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情节轻

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按照

本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由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

所得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

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不超

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

以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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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对单位的处罚 对责任人的处罚

法定依据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附件1

甘肃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类）（征求意见稿）

序
号

违法
行为

违法行为
子项

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责令限期整改、下达监管关注函、出

具管理建议书、约谈、通报等

有下列情形之一：

1.索要、变相索要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财物、价值金额5000元以下的；

2.收受、变相收受他人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财物，或者利用执行业务之便，谋

取不正当利益，价值金额1万元以下的。

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1.索要、变相索要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财物，价值金额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

2.收受、变相收受他人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财物，或者利用执行业务之便，谋

取不正当利益，价值金额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1

倍以下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

。

有下列情形之一：

1.索要、变相索要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财物，价值金额1万元以的；

2.收受、变相收受他人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财物，或者利用执行业务之便，谋

取不正当利益，价值金额2万元以上的；

3.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2

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000元

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

1.接受委托催收债款的金额在10万元以下的。

2.接受委托催收债款1次以上3次以下的。

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1.接受委托催收债款的金额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2.接受委托催收债款3次以上5次以下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1

倍以下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

。

有下列情形之一：

1.接受委托催收债款的金额大于50万元的的。

2.接受委托催收债款5次以上的；

3.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2

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000元

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20

注册会计师

违反《会计

师事务所执

业许可和监

督管理办法

》第六十一

条第（三）

项的处罚

接受委托催收债款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不得有下列

行为：（三）接受委托催

收债款；”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七十一条“注册会计师违反本

办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情节轻

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按照

本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由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

所得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

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不超

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

以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七十一条“注册会计师违反本

办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情节轻

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按照

本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由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

所得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

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不超

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

以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19

注册会计师

违反《会计

师事务所执

业许可和监

督管理办法

》第六十一

条第（二）

项的处罚

索取、收受委托合

同约定以外的酬金

或其他财务，或者

利用执行业务之

便，谋取其他不正

当利益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不得有下列

行为：（二）索取、收受

委托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

或其他财物，或者利用执

行业务之便，谋取其他不

正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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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对单位的处罚 对责任人的处罚

法定依据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附件1

甘肃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类）（征求意见稿）

序
号

违法
行为

违法行为
子项

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行业务，出具相关业务报告上5份以下的。 警告

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行业务，出具相关业务报告5份以上10份以下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1

倍以下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

。

有下列情形之一：

1.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行业务，出具相关业务报告10份以上的；

2.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2

倍至3倍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

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000元以上1万

元以下罚款。

同时在2个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 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1.同时在3个以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

2.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1

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不超过3

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1万元以

下的罚款。

同时为被审计单位编制财务会计报告，涉及的被审计单位数量为3个以下的。 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1.同时为被审计单位编制财务会计报告，涉及的被审计单位数量为3个以上的；

2.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1

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不超过3

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1万元以

下的罚款。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七十一条“注册会计师违反本

办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情节轻

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按照

本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由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

所得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

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不超

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

以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22

注册会计师

违反《会计

师事务所执

业许可和监

督管理办法

》第六十一

条第（五）

项的处罚

同时在两个或者两

个以上的会计师事

务所执行业务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不得有下列

行为：（五）同时在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会计师事

务所执行业务；”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七十一条“注册会计师违反本

办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情节轻

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按照

本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由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

所得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

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不超

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

以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21

注册会计师

违反《会计

师事务所执

业许可和监

督管理办法

》第六十一

条第（四）

项的处罚

允许他人以本人名

义执行业务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不得有下列

行为：（四）允许他人以

本人名义执行业务；”

23

注册会计师

违反《会计

师事务所执

业许可和监

督管理办法

》第六十一

条第（六）

项的处罚

同时为被审计单位

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不得有下列

行为：（六）同时为被审

计单位编制财务会计报

告；”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七十一条“注册会计师违反本

办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情节轻

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按照

本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由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

所得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

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不超

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

以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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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对单位的处罚 对责任人的处罚

法定依据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附件1

甘肃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类）（征求意见稿）

序
号

违法
行为

违法行为
子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

1.以广告宣传形式招揽业务，连续12个月内发生广告次数2次以下的；

2.以广告宣传形式招揽业务，连续12个月内发生广告费支出1万元以下的。

警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

1.以广告宣传形式招揽业务，连续12个月内发生广告次数2次以上、5次以下的；

2.以广告宣传形式招揽业务，连续12个月内发生广告费支出1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1

倍以下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

。

有下列情形之一：

1.以广告宣传形式招揽业务，连续12个月内发生广告次数5次以上的；

2.以广告宣传形式招揽业务，连续12个月内发生广告费支出3万元以上的；

3.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2

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000元

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备注：“适用条件”中“以上、以下”包含下限不包含上限。如：1份以上3份以下，指包含1份不包含3份。

24

注册会计师

违反《会计

师事务所执

业许可和监

督管理办法

》第六十一

条第（七）

项的处罚

对其能力进行广告

宣传以招揽业务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97号）第六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不得有下列

行为：（七）对其能力进

行广告宣传以招揽业务；

”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第七十一条“注册会计师违反本

办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情节轻

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按照

本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由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

所得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

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不超

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

以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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